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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11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于2021年11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玉门50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玉门50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86）。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荒湖农场20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期100兆瓦建设项目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荒湖农场20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

期100兆瓦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87）。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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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玉门50兆瓦

风光互补发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11月1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玉门50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的议案》，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持续扩大公司光伏电站装机规模，保持公司行业领先地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同意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公司” ）

为主体，投资建设中节能玉门50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以下简称“玉门项目” ），投资总额为

24,728.19万元。

本次投资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投资事宜不构

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玉门项目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玉门镇西南中节能昌马风电场中控楼东侧， 距玉门市

10公里，与公司已投产运营的中节能玉门昌马一期9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中节能玉门昌马

二期2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中节能玉门昌马三期25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相邻。

玉门市属于我国太阳能资源一类地区， 在最佳倾角光伏阵列面上接收的多年平均年总辐

射量约为7,433.2兆焦/平方米。

公司本次投资建设的玉门项目总装机容量为50兆瓦，主要建设内容为50兆瓦光伏阵列区、

逆变器，昌西30KV升压站主变扩建。因玉门项目所在厂区内有其他公司已投运风电项目，在该

厂区域申报项目时，为以体现资源综合利用，玉门项目可作为“风光互补” 申报（但公司不涉

及风力发电设施投资）。

（二）投资概算

玉门项目总投资为24,728.19万元。

（三）经济分析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玉门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6.65%，项目

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为12.25年，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2.12%。项目具有一定的抗风险

能力，财务评价结果显示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资金筹集方案

玉门项目总投资为24,728.19万元，经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玉门项目

作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项目，项目总投资中不超过 22,400万元的部分来源于募集

资金，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玉门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酒泉公司作为投资建设主体，本次项

目投资资金由公司通过向酒泉公司增资的方式，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批陆续注入，增资前

后酒泉公司股权结构不变。

（五）投资进度

玉门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评审，已取得玉门市自然资源局相关部门用

地审查意见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项目用地的说明、甘肃省电力公司关于玉门项目接

入系统报告的评审意见，开工建设前尚需取得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表的批复等相关文件。

三、投资建设主体情况

玉门项目由酒泉公司作为投资建设主体， 并开展相关工作。 酒泉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成立于2011年10月20日，注册地址为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玉门镇西南中节能昌马风电场中

控楼东侧，法定代表人杜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815万元整，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发电、太阳能

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管理，光伏电站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不含危险品），

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项目投资资金由公司通过向酒泉公司增资的方式， 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批陆续

注入，增资前后酒泉公司股权结构不变。

酒泉公司经营情况及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单位：元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40,685,436.56 521,438,798.04

负债总额 362,754,963.27 436,544,344.31

净资产 177,930,473.29 84,894,453.73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50,886,235.63 62,197,483.57

净利润 93,004,802.08 18,758,977.98

四、该项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1年6月30日，公司运营电站约4.31吉瓦、在建电站约0.33吉瓦、拟建设电站（已取

得备案的平价项目）或经签署预收购协议的电站约0.55�吉瓦，合计约5.19吉瓦。

玉门项目是公司在甘肃省开发的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投资玉门项目，是积极响应国家大力

开发可再生能源政策的重要举措。玉门项目建成后能进一步推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高公司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增加公司发电量及发电业务收入。玉门项目将与临近的已投产运营的中节

能玉门昌马一期9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中节能玉门昌马二期2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中

节能玉门昌马三期25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统一管理运营， 逐步实现公司在该地区规模化管

理。

五、风险分析

公司对本次投资玉门项目的行为可能会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经营管理等因

素的影响，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强化对玉门项目的管理，

积极防范及化解各类风险，以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第五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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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荒湖农场200兆瓦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期

100兆瓦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11月1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荒湖农场20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期100兆瓦

建设项目的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持续扩大公司光伏电站装机规模，保持公司行业领先地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同意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监利公司” ）

为主体，投资建设中节能荒湖农场20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期100兆瓦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监利二期项目” ),投资总额为44,758.13万元。

本次投资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投资事宜不构

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具体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投资建设的监利二期项目位于湖北省监利市荒湖管理区， 与公司已投运的中

节能荒湖农场20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一期100兆瓦项目 （以下简称 “监利一期项目” ）相

邻。

湖北省监利市属于我国太阳能资源三类地区， 在最佳倾角光伏阵列面上接收的多年平均

年总辐射量约为4,939兆焦/平方米。

监利二期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00兆瓦，主要建设内容为100兆瓦光伏阵列区、逆变器及110

千伏升压站。

（二）投资概算

监利二期项目总投资为44,758.13万元。

（三）经济分析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监利二期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6.66%，

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为12.27年，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11.96%，项目具有一

定的抗风险能力，财务评价结果显示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资金筹集方案

监利二期项目的总投资为44,758.13万元，经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监

利二期项目作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项目总投资中不超过41,700.00万元的部

分来源于募集资金，其余资金由太阳能公司自筹。监利项目由监利公司作为投资建设主体，本

次项目投资资金由公司通过监利公司增资的方式，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批陆续注入，增资

前后监利公司股权结构不变。

（五）投资进度

监利二期项目已经完成项目备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评审，已取得监利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等相关部门监利二期项目用地审查意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湖北省电力公司关于监

利二期项目接入系统方案审查意见， 开工建设前尚需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表的批复和安全

预评价报告备案等相关文件。

三、投资建设主体情况

监利二期项目由监利公司作为投资建设主体，并开展相关工作。监利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成立于2019年9月23日，注册地址为湖北省监利市荒湖管理区离湖大道9号办公楼103室，

法定代表人陈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175万元整，经营范围为太阳能电力的生产与销售；太阳

能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太阳能发电系统规划、设计、研究、开发、技术咨询与运营维护

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电力储能系统设计、研究、开发；储能相关产品、设备销售；农林牧副渔生

产及加工行业的投资；文化旅游产业开发；鱼塘出租（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本次项目投资资金由公司通过向监利公司增资的方式， 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批陆续

注入，增资前后监利公司股权结构不变。

监利公司经营情况及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单位：元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84,293,833.75 483,841,209.31

负债总额 392,036,582.20 401,766,856.96

净资产 92,257,251.55 82,074,352.35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35,002,530.50 8,030,345.13

净利润 10,325,896.34 324,352.35

四、该项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运营电站约4.31吉瓦、在建电站约0.33吉瓦、拟建设电站（已取得

备案的平价项目）或经签署预收购协议的电站约0.55吉瓦，合计约5.19吉瓦。

监利二期项目是公司在湖北省监利市开发的渔光互补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监利二期项目

建成后能进一步推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高公司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增加公司发电量及发电

业务收入。监利二期项目将与临近的已投产运营的监利一期项目统一管理运营，逐步实现太阳

能公司在该地区规模化管理。

五、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投资监利二期项目的行为可能会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经营管理等

因素的影响，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强化对监利二期项目

的管理，积极防范及化解各类风险，以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第五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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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

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

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959号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2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72,909,58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29,857,987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3,051,6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606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1.9434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6632

2、2021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9,857,987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3702

3、2021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264,762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61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阮洪良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阮泽云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3,719,429 99.5384 6,138,258 0.4616 300 0.0000

H股 80,376,476 56.1871 62,667,286 43.8075 7,840 0.0054

普通股合计 1,404,095,905 95.3280 68,805,544 4.6714 8,140 0.0006

2、 议案名称：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8,366,587 99.9777 289,900 0.0223 300 0.0000

H股 138,482,426 96.8059 4,561,336 3.1886 7,840 0.0055

普通股合计 1,436,849,013 99.6629 4,851,236 0.3365 8,140 0.0006

3、 议案名称：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8,378,687 99.9786 277,800 0.0214 300 0.0000

H股 139,121,838 97.2529 3,921,924 2.7416 7,840 0.0055

普通股合计 1,437,500,525 99.7081 4,199,724 0.2913 8,140 0.0006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9,579,887 99.9791 277,800 0.0209 300 0.0000

H股 139,520,838 97.5318 3,522,924 2.4627 7,840 0.0055

普通股合计 1,469,100,725 99.7414 3,800,724 0.2580 8,140 0.0006

(二)� 2021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8,366,587 99.9777 289,900 0.0223 30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8,378,687 99.9786 277,800 0.0214 30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9,579,887 99.9791 277,800 0.0209 300 0.0000

(三)� 2021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58,061,815 94.7720 3,202,947 5.228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58,701,227 95.8156 2,563,535 4.184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58,701,227 95.8156 2,563,535 4.1844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指在公司A股股东中除下列股东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

（1）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59,141,829 90.5966 6,138,258 9.4029 300 0.0005

2

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64,990,187 99.5554 289,900 0.4440 300 0.0006

3

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65,002,287 99.5739 277,800 0.4255 300 0.0006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5,002,287 99.5739 277,800 0.4255 300 0.0006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2，议案3和议案4为特别决议案，获得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本次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2、 议案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

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祝全明先生。

3、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本次A股类别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A股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本次H股类别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H股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景忠、金明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1年第三次A股

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及2021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2021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1865� � � �股票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2021-115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

司” ） 遵循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报备制度》（以下简称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报备制度》” ） 的相关规定， 针对《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

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

公司于2021年8月17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莱特玻

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

于2021年8月18日做出首次公开披露。

2021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莱特玻璃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对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他相关文件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并制定了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

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即2021年2月18日-2021年8月1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 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 ）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在本次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中共有7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被核查对象

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根据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结合本激励计划相关进程，对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经核查：

1、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报备制度》等相

关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对相关商议筹划、论

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

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2、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郑文荣先生、沈福泉先生、祝全明先生、魏叶忠

先生、沈其甫先生和韦志明先生的卖出行为系执行其已披露的减持计划。2021年4月29日公司

披露了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5）， 上述人员在发布减持计划公告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等内幕信息，也

不属于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不存在内幕交易

的行为。同时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减持行为进行了充分披露。

3、 买卖公司股票对象沈云炳先生不属于公司董监高人员， 也不是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分析判断而做出的独立投

资决策，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

员向其泄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

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谋利的情形，不存在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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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海南海控免税品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21年1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受让

海南海控免税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受让海南海控免税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免税品集团” ）45%股权。详见公司于2021年1

月2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和《关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受让海南海控免税品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近日，免税品集团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新《营业执照》。

（1）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 100% 55%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 45%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名称：海南海控免税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7MA5TT9XW7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郑向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5日

营业期限：2020年12月15日至长期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办国兴大道8号海航日月广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免税商店商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食品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保健食品销售；药品零售；食品经

营（销售散装食品）；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消毒器械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

售（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化妆品零售；厨具卫

具及日用杂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市场营销策划；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

刊出版单位）；服装服饰零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日用

家电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鲜肉零售；鞋帽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

材零售；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乐器零售；照相器材

及望远镜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水产品零售；谷物销售；棉、麻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

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音响设备销售；玩具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金银制

品销售；物业管理；五金产品制造；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箱

包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

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1-147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中标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集团” 或“公司” ）于2021年11月16日披露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详见2021-145号公告）。近日，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晖光伏” ）收到中国神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出具的《中标通知书》，确认腾晖光伏为“第001标段广东公司台山电厂厂区光伏发电综

合利用项目EPC工程公开招标”（招标编号：CEZB210506656）中标人，有关中标内容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广东公司台山电厂厂区光伏发电综合利用项目EPC工程公开招标

2、中标金额：6610.24万元人民币

3、招标代理机构：中国神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若上述项目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后， 预计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经营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腾晖光伏已收到上述项目《中标通知书》，但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

式项目合同，具体合同条款内容以最终签署合同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19� � � �证券简称：江苏银行 公告编号：2021-042

优先股代码：360026� � �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1� � � �可转债代码：110053� � � �可转债简称：苏银转债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优先股代码：360026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1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5.20元（含税）

●最后交易日：2021年11月25日（星期四）

●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

●除息日：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

●股息发放日：2021年11月29日（星期一）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优先股（代码：360026，简称：苏银优1）股息

派发方案已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具体实施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先股股息发放对象、金额及扣税情况

1、发放对象：截至2021年11月26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苏银优1股东。

2、发放金额：根据《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本次优先

股股息发放的计息起始日为2020年11月28日，按照苏银优1票面股息率5.20%计算，每股优先

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5.20元（含税），以苏银优1发行量2亿股为基数，合计派发现金股息人

民币10.40亿元（含税）。

3、扣税情况：根据国家税法相关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

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其他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

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若派息前相关税法规定变动，以最新规定为准。

二、优先股股息发放时间

1、最后交易日：2021年11月25日（星期四）

2、股权登记日：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

3、除息日：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

4、股息发放日：2021年11月29日（星期一）

三、优先股股息发放方式

本次全体苏银优1股东的股息由本行自行发放。

四、咨询方式

1、咨询机构：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2、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26号

3、咨询电话：025-52890919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88321� � � �证券简称：微芯生物 公告编号：2021-091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11�月 18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104�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上交所审核机构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将与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问询函》要求，对问询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后

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问询回复，并在规定期限内将有关材料报送至上交所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本次发行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

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

本次发行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9日


